附件3

《报名信息表》填表说明

1.报名信息表须逐项认真填写，不能遗漏，所填写内容要准确无误。

2.“姓名”栏，以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准。少数民族干部的姓名用字要固定，不能用同音字代替。

3.“出生日期”栏，如实填写出生日期。年份一律用4位数字表示，月份、日期一律用2位数字表示，中间用“.”分隔，如“1992.05.01”。

4.“照片”栏，本人近期免冠正面1寸彩色证件照片，照片底色一般为淡蓝色。      

5.“民族”栏，填写民族的全称（如汉族、回族、维吾尔族等），不能简称“汉”“回”“维”等。      

6.“户籍所在地”栏，填写居民户口薄登记所在地，具体到县（市、区），如“甘孜州泸定县”。

7.“出生地”栏，填写本人出生的地方，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。     

8. “政治面貌”栏，如实填写“中共党员”“共青团员”“群众”等，民主党派要填写规范简称。

9.“学历”“学位”栏，填写本人通过全日制教育或在职教育取得的最高学历和学位。各类成人高等院校毕业生，应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或经其认可的部门、单位出具的有效学历证明为依据；接受党校教育的，以各级党校出具的有效证明为依据。

学历需填写规范的名称“高中”“中专”“中技”“大专”“大学”“研究生”“省委党校大学”“中央党校研究生”等。学位需填写全称，如“工学学士”。

10.“毕业院校”“所学专业”栏，填写毕业证和学位证上的院校及专业全称。在毕业院校攻读双学位的，在“所学专业”栏一并填写。如英语，金融学（双学位）。
11.“考生类型”栏，填写以何种身份报考。如“村书记（主任）”“社区书记（主任）”“第一书记”“工人”“农民”“大学生村官”“西部志愿者”“三支一扶”“特岗教师”“社工人才百人计划”“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”“退役士兵”“事业编制人员”“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”等。

12. “退役军人服役地”栏，由考生类型为“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”、“退役士兵”或者“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”的报考者填写，填写退伍前服役所在地，具体到市（州），如“四川阿坝”。其他考生类型，填“无”。 

13.“退役军人安置地”栏，由考生类型为“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”填写，填写退役后安置地，具体到县（市、区）。其他考生类型，填“无”

14.“招录机关”“职位名称（职位编码）”栏，按公告所附《职位表》填写拟选择报考的招录机关和职位名称（职位编码）。

15.“与报考职位是否构成回避”栏，如实填写是否与报考职位构成回避。根据《公务员录用规定》有关规定，报考者不得报考录用后构成回避的职位。

16.“个人简历”栏，按照“起始时间”“终止时间”“学习工作单位及所任职务”，从参加工作时填起，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的，从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。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准确到月（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，月份用2位数字表示，中间用“.”分隔），前后要衔接，不得空断。如：

2018.09—2022.06  XX学校XX学院XX专业本科学习

2022.06—2022.09  待业

2022.09—至今  XX市XX县XX镇卫生院工作（三支一扶）

17.“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工作单位和职务”栏，填写本人父母、配偶和子女及其他重要社会关系的姓名、年龄、政治面貌、工作单位及职务等有关情况。已去世的，应在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后加括号注明。

18.“奖惩情况”栏，填写何年何月获得何单位的表彰（表扬）、奖励，何年何月因何问题经何单位批准受何种处分处罚，何年何月经何单位批准撤销何种处分。没有受表彰（表扬）、奖励或处分处罚的，填“无”。
19.“服务地、主管部门、本人所在单位意见”栏，由有关单位对表格内容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，签署是否同意报考的意见，并加盖印章。

①报考优秀村（社区）干部、第一书记、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的，由本人所在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审查；服务（工作）单位不属于乡镇（街道）管辖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，由服务地所在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查。

②报考面向工人农民职位的，由所在企业人事主管部门或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审查。

③事业编制人员报考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的，由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有关部门审查。

④报考面向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职位的，由本人安置地所属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查。
报考面向退役士兵、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职位的，此栏无需填写。

20.“市（州）党委组织部意见”栏，由职位所属市（州）党委组织部对表格内容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，签署意见并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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